
男子离职后注销公司短视频号被起诉

出于好意无偿给予别人好处，法律上称
为“好意施惠”。可是当遇到“好心办坏事”
时，行善人是否需要担责？如何避免一番好
意却“惹祸上身”呢？

帮忙挪车却碰伤路人 与车主连带
赔偿损失

某日，张先生帮老王把停放在超市门
口的车挪开，在倒车过程中，车轮碾轧到
路过此地的小陈，导致其摔伤并住院治
疗。经交管部门认定，张先生在倒车时未
确保安全，负事故全部责任。后小陈起诉
要求张先生和老王赔偿损失。法院审理
后认为，虽然事发时张先生是帮助老王挪
车，但他在驾驶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根据
法律规定，无偿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致人
损害，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因肇事车辆事发时未投保
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最终法院判决张先
生和老王连带赔偿小陈的医疗费、误工费
等损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
规定，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
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
赔偿责任。本案中，张先生虽是无偿帮助老
王挪车，其友善的行为应得到社会肯定，但
在挪车过程中存在驾驶过错才导致第三人
小陈的损失，因此小陈有权请求被帮工人老
王与帮工人张先生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小
陈仅向老王主张赔偿责任，老王在赔偿小陈
损失后，也有权向有过错的张先生追偿相应
责任。

上述司法解释还规定，无偿帮工人因帮
工活动自身遭受损害的，则需根据帮工人与
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若被帮工人
明确拒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由此可
见，即便是无偿帮助他人，当帮工给自己或他
人造成损害时，若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帮工
人都难辞其咎。生活中一些举手之劳的帮助
常给人带来温暖，为实现良好的效果，我们在
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对自己及他
人人身财产权益造成损害，要尽到高度注意
义务。

帮人带娃发生悲剧 疏于照管承担
主责

郭先生与尹女士离婚后，7岁的儿子小尹
随母亲生活。某日，郭先生与尹女士商议，次
日由他接小尹放学并回其住处居住。第二
天，郭先生委托女友王女士去接小尹回家并
照顾。当王女士接回孩子后，收到了朋友的
邀约，出门前，她致电郭先生，对方明确表示
不同意留小尹独自在家。王女士因怕被朋友
责备，未再征求郭先生意见，便留下小尹独自
一人在家睡觉，自己外出应酬。凌晨，王女士
回到房间发现小尹失踪，随即打电话通知了
郭先生，最终在所居住楼栋的窗外草坪中发
现坠楼的孩子。因延误抢救时间，小尹不治
身亡，后尹女士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定，
郭先生作为监护人，其委托王女士监护时知
道受托人可能留小尹独自在家，存在安全隐
患，但放任危险未及时确保孩子安全，自身存
在过错，而王女士作为受托人，在受托监护过
程中存在多处过错，具有重大过失，应对小尹
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根据民法典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
监护人，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
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生活中，农村留守儿童
的代为监护、婴幼儿托管机构提供托管服
务、职工家庭祖父母代为照看孩子等情况较
为常见。当监护人因自身原因未能亲自履
行监护职责而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交由他人照管时，便涉及委托
监护的问题。在委托监护过程中，若未成年
人的权益受到侵犯，一方面，根据法律规定，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应作为其法定
代理人代为诉讼、主张权利。另一方面，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条规定，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
害，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的，监护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受托人有过错的，承
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父母既是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的代理人，也可能成为未成年人
权益损害的侵权人。

本案中，郭先生作为监护人，委托王女
士照顾小尹，但对方未尽到妥善监护的职
责，导致小尹身亡，郭先生仍属于监护失职
而造成了特定人的权益受损，因此应按照过
错程度对相关权利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同时，郭先生也是小尹受害的侵权人，
其对孩子的损害也有过错，应在其过错范围
内承担侵权责任。相较于此前的规定，民法
典将受托人的责任方式从连带责任变更为
与过错相适应的按份责任，减轻了受托人的
责任，更有利于发挥委托监护制度的功能，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对于有偿监护的情形，
受托方依照合同约定履行监护义务，当发生
监护损害时，可依约判断受托人是否尽到监
护职责。

生活中被监护人致害行为多发生于善意
无偿监护情形，双方极少签订书面委托合同，
未对监护内容进行约定，在此情形下，受托人
履行监护职责多是基于亲友情或邻里情谊的
善意，无论是长期照顾还是临时照管，均需积
极履职，充分了解被监护人的身心特点，排查

监护环境中的危险因素，消除安全隐患，妥善
看管被监护人，防止被监护人受害或给他人
造成损害。

未安全护送醉酒者 饭局组织者须
赔偿

白某想帮好友郑某拓展业务，于是将
侯某介绍给他认识。某晚，白某组织了郑
某、侯某及其他三人在饭店吃饭。席间，众
人喝了不少酒，待饭局结束后，侯某等四人
先行离开，白某留下照看郑某。次日凌晨，
郑某自驾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身亡，自身全
责。白某称，其当晚将郑某送至旅店住下
后才离开，且离开后还打电话嘱咐郑某不
要酒后驾车，但白某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
明。后郑某亲属将白某等五人诉至法院要
求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白某作为组织者和
郑某的好友，在饭局结束侯某等四人均已
离开的情况下，其作为同饮者明知郑某已
陷入醉酒的危险状态，且提醒他不得酒后
驾车，可见其已预见到郑某有酒后驾车的
可能及危险性，但未对郑某进行劝阻，也未

将他安全护送回家，而是与郑某分开，并自
行离开，疏忽大意、放任醉酒的郑某驾车，
因此对郑某的死亡有一定的过错，其余四
人因不存在事前劝酒、事后未尽注意义务
等情况，不存在过错。最终，法院判决白某
对郑某的死亡承担 5%的责任，其余四人不
承担责任。

生 活 中 ，亲 朋 好 友 间 相 聚 喝 酒 是 常
事，推杯换盏间难免会有劝酒等行为，甚
至 会 引 发 酒 后 猝 死 、交 通 事 故 等 意 外 。
通常情况下，同饮者之间对彼此并不负
有法律上的义务，仅为道德义务。但有
两种情形下同饮者产生作为义务：一是
同饮者存在先行不当行为，如强行劝酒、
灌酒、逼迫饮酒等，若先行行为使其他饮
酒者陷入危险状态，则该不当行为的同
饮者应当负有高度注意义务以防止危险
发生，当未尽注意义务致使他人受损害
时，可以认定不当先行行为者对损害发
生存有过错；二是同饮者虽无不当先行
行为，但有饮酒者陷入醉酒的危险状态
时，其他同饮者负有一定注意义务，此种
情况下若因重大过失导致同饮者受损害
的，也需承担相应责任。同饮者注意义
务的核心内容为妥善安置醉酒人，避免
其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

饭局饮酒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交活动，每
一位参与者在享受轻松愉快的氛围时，均有
确保自己及同饮者安全的注意义务。饮酒者
应提前评估自身健康状况、酒量等身体条件，
适当饮酒，做自己人身安全与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饮酒时，不得有强行劝酒、灌酒、逼迫
饮酒等行为，对他人的过度饮酒应予以关注
和劝阻，及时制止酒后驾车、闹事等行为，护
送醉酒人安全返回住处或为醉酒人联系亲
友。

除无偿帮工、好意同乘、受托监护、聚
会饮酒等行为可能引发侵权外，民法典中
还存在着许多因行善过程中未尽到注意义
务而导致人身财产损害需担责的规定，如
无偿为他人保管财物导致损失、无偿为他
人管理动物致害、赠与他人财物致害等，虽
然施惠人实施相关行为时是出于善意，但
因存在疏忽大意或其他过错，导致善意未
能结出善果，使自身陷入人情尴尬和赔偿
担责的处境。在此，笔者提醒大家，法律鼓
励友善互助，社会期待乐善好施，但行善也
需保持高度责任心，好意施惠过程中，务必
尽到审慎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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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办坏事”究竟需不需要担责

随着短视频平台带货卖货风靡，越来越
多的销售方式被搬到了网上。

2021 年 11 月 8 日，刘某入职了江苏苏
州吴江城区沿街开办的某面包店，担任运
营经理。此时正逢年底销售旺季，店家准
备开设一个短视频账号。当时，身为销售
经理的刘某在注册账户时未使用公司手机
号码注册，而是使用其个人手机号码注册
了账户并进行企业认证，同时绑定了 18 家
门店。

12 月 11 日，刘某与面包店后勤管理
中心负责人通话协商了离职包括薪资结
算等事宜，并口头确认了“薪资按照您口
头和我说的 1 万元来算”等。12 月 14 日，
面包店工作人员给刘某发微信要求刘某
把短视频账号认证的 18 家门店都解绑，
或者提供账号密码由面包店工作人员操
作解绑。12 月 15 日，面包店人事主管再
次给刘某发信息，要求解绑账号，并提出

“在此事未解决前，我们暂时不发您 11 月
及 12 月 1 日至 11 日的薪资，直到问题解
决”。

当日下午，刘某回复消息称“手机注册
的短视频账号已经注销，我按照您的要求解
绑公司的账号”，并再次要求发放工资。而
面包店却表示刘某不应该“注销”而应该配
合解绑。双方由此发生矛盾。刘某坚持认
为，公司让其离职时表示不需要工资交接，
却以短视频账号威胁不发放工资。而面包
店则认为刘某不愿意把账号密码提供，是不
想处理遗留工资问题。

根据面包店的规划，原定于 2021 年圣
诞节前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开展团购活动。
但是在刘某注销短视频账号后，18家门店仍
显示“已被认领”状态，需要通过平台客服申
请解绑，而通过客服申请解绑所需的时间超
出预期。

最终，面包店只能选择使用其他门店的
主体注册新的账号，并按照客服指示，提交
了一系列认证所需的资料，将 18 家门店与
原账号解绑，方才重新绑定至新的账号下。
虽然面包店及时通过客服解绑旧账号，绑定
新账号，但等到这些事项全部完成时，已经
是 2022 年元旦了，门店准备的圣诞季西点
无法如期进行团购销售，该产品错过了销售
时机。

由于面包店一直未能结算刘某工资，
刘某向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面包店支付拖欠
的工资13793.1元、经济补偿金5000元。面
包店则提出了反请求，要求刘某赔偿经济
损失59800元。2022年1月26日，该委作出
仲裁裁决，面包店支付刘某2021年11月及
12月工资合计13793.1元、经济补偿金5000
元，对面包店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面包
店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提起
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系运营经理，用
自己的手机号绑定了面包店的短视频账号，
离职后，未将认证账号解绑交接给面包店，
而是直接注销账户，导致面包店在一定时间
内不能用该账号进行推广营销。而新注册

并认证、认领有关账号需要一定的期限，面
包店错过了当年的圣诞节营销机会，造成了
一定的经济损失。考虑到刘某的过错程度、
工资收入等因素，法院酌情认定，刘某赔偿
面包店损失 2000 元，而面包店则应支付刘
某工资13793.1元及经济补偿金5000元。一
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

本案承办法官认为，劳动者离职时应按
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如因自身原因
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本案中，面包店未按照规定及时支
付工资，存在过错，但这并非刘某不妥善办
理工作交接的理由。因刘某没有按照面包
店的要求将账号解绑，办理好账号交接手
续，故对面包店造成的相关损失应承担赔偿
责任。但法院在确定劳动者承担责任时，应
充分考虑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各自承担风险
的能力，并兼顾二者利益的平衡，劳动者所
需承担的赔偿金额应与其过错大小、工资收
入水平等因素相适应。

“与此同时，在解除劳动关系时，用人
单位应当及时支付劳动报酬和补偿金，出
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为劳
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承办法官认为，该案中面包店因刘某未及
时交接工作，而未按照规定在刘某离职之
日起两个工作日内支付工资及补偿金，引
起刘某的抵触心理，加剧双方劳资矛盾，明
显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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